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聲判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周明德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熊誦梅律師

            林伯榮律師

被      告  錢智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潤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

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聲請交付審判（視為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2年3月

30日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後，刑事訴訟法之交付審判制度即

同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而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

之17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前開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

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

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前項前段情

形，以交付審判之聲請，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案程

序應依修正後之現行規定進行，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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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法已不得

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

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

人）對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提出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

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

作財產權罪、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之告訴，經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2

年1月19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

6、32378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

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下稱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於

112年3月13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處分書，認為再議

無理由而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該處分書於112年3月22日送達

予聲請人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

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全卷、高檢署

智財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全卷（下稱上聲議字卷）

核閱無訛，嗣聲請人於112年3月30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

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各該處分

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見上

聲議字卷第46至50頁反面、第53至55頁、第60頁，本院卷第

5頁）在卷可稽，核聲請人之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

「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

法定程序相符，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之情

形，故聲請人之聲請程序核屬適法。　　

三、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意旨如「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所載

（詳附件）。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

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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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

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

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

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

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

「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

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

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又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

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

查。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上揭制度之立法精神，其調

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

人新提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

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

使法院僭越檢察官之職權，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是

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

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從而，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

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以告訴人之

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之。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

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

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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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

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

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

斷罪資料；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

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

照）。

五、聲請人指摘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涉犯上開罪嫌，惟訊據被告

二人均堅詞否認有為上開犯行，被告錢智仁辯稱：廣告文

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均係由擔任陳名文理短期補習班

（下稱陳名補習班）企劃主任之被告林潤德負責製作，其很

有經驗，學生公約裡的相關規定係一般補習班都會有的生活

公約，學科能力測驗（下稱學測）時間表及學測與指定科目

考試測驗（下稱指考）行事曆都是教育部訂立的，伊對於其

如何製作上開文宣品，均不知悉等語；被告林潤德則辯稱：

陳名補習班之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文件均係伊製

作的，伊係參考各家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過去的資料而做成

的，伊認為這些內容不受著作權之保護等語。經查：

　㈠被告錢智仁為陳名補習班負責人，被告林潤德為陳名補習班

之企劃主任，負責製作廣告文宣、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

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

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

等文件，此有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他字第13413

號卷第259、261頁）、臺北市私立儒林文理短期補習班（下

稱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

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

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

範圍表、學生公約（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7至55頁、偵字

第7517號卷第157至181、193至217頁）存卷可參，且為被告

二人所不爭執（見偵字第7517號卷第249至250頁，偵續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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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至110、152至153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

時曆，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3款定

有明文。次按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

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凡屬於文

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具有原創性，及一

定之表達形式，且非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所列不得為著作權

之標的，即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著作權法所謂之

原創性者，包括原始性與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

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創作性係指該創作足

以表達著作人之思想、感情，且與先前存在之作品，具有可

資區別的變化，足以表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而言。又按

依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

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

理、發現，為著作權法第10條之1所明定。是著作權之保護

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創作內容必須已形諸於外

部，具備一定外部表現形式，方合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著作權法所保護

者，為具有原創性之「表達方式」，而不及於創作之構想或

觀念。

　㈢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其

左側為一般月曆形式之格式，中間欄位為「重要行事」欄，

最右側之欄位則為「重要特定日」欄，「重要行事」欄內記

載週考、學測考試、模擬考之進度，「重要特定日」欄則記

載課程起始日、國定假日、學測、指考、考前衝刺時間，該

行事曆格式及欄位之編排、設計要與一般行事曆常見之格式

無異，且「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亦

僅係單純條列國定假日、學測、模擬考或複習考之進度，而

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

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

範圍表之格式均係以科目/週次、日期/科目為欄位標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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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格式編排方式亦與一般考試複習表格形式相仿，坊間補習

班亦大部分係以此表格編排形式呈現進度範圍，此亦有他家

補習班之文宣資料（見偵續字卷第192至194、197頁）存卷

可佐，該等表格內記載之內容為各科目考試內容、進度，此

與上開行事曆「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

載，同屬創作人對於複習考試內容之編排及規劃，實為「思

想」之展現，又該等考試複習進度之「描述」無法體現創作

人之個性及獨特性，且考試複習進度及內容亦均為公告週知

之學測及指考測驗範圍及課綱，此亦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

0學年度考試簡章影本（見偵7517卷第87至90頁）可參，故

此部分文件內容要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㈣復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

息表，上開兩份文宣之標題不同，其內記載之內容則均為班

級管理、筆記檢查及作業訂正、自習空間利用、輔導團隊之

描述，兩份文宣內縱有如附表所列文字用語相似之處，惟此

文字用語均為一般敘述學生管理及教師資格要求時常用之文

字表達方式，未能以此窺見著作人之感情及創作之獨特性；

而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亦屬一般製作相關公告及表格常見之

格式及敘述方式，作息表內之描述亦乃屬作息及課程時間規

劃之「思想」展現，在表達之形式上亦屬單純機械式之描

述，故此部分亦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㈤又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生公約，雖有如附表所示相

似之文字敘述及內容，然細觀該學生公約之內容，均係闡述

學生之行為規範、退學之要件、服儀要求、請假規定、缺曠

課考勤計算等事項，此等要求及規定，實與一般學校或教育

機構對學子求學期間，於行為舉止或服儀之要求、課間管理

規範、缺曠課處理方式或退學要件等規定並無太大之差異，

且表達上開要求及規範時使用之文字及語法亦屬一般陳述上

開事項時普遍使用之敘事方式，未能呈現作者在思想上或感

情上一定精神內涵，自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六、綜上所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及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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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結果，認為聲請人指訴被告二人違反違反著作權法第91

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

侵害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嫌，犯

罪嫌疑不足，因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於事

實調查程序及相關事證之評價認定，於法均無不合，復無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意旨仍以上開不起訴處分、再議處分已為論斷之事項，再

為爭執，並不足採。況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亦認

依現有證據所能證明被告等人所涉嫌疑，尚不足以跨越起訴

門檻，是本案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理由。聲請人猶

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佳靜

　　　　　　　　　　　　　　　　　法　官　 謝昀芳

　　　　　　　　　　　　　　　　　法　官　 郭子彰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璁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據爭著作與系爭著作對照表

著作之名稱 陳名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儒林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招生文宣、處

分公告及作息

表

壹、班級管理

　　主任親自帶班督導，並搭配2-

3位導師全天候管理......請

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壹、晚自息

　◎全員留班晚自習，請假須獲

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同上 貳、嚴格執行曠缺考勤

　　嚴格要求出缺勤及請假依本班

規定，晚自習視同正課，全員

留班晚自習。......

貳、筆記、作業的檢查和訂正

　◎上課必須認真記筆記，課後用

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

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

上課的認真度、課後的用心

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

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

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立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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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名單至學務處，由輔導老

師展開約談，務使及時改善問

題。

同上 參、筆記檢查、作業訂正

　 要求上課必須認真抄筆 記，課

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

〜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

學生上課的認真度及課後的用

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

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

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者，立

刻送交名單至學務主任，由輔

導老師主動展開約談，即時協

助改善問題。

參、全年無休的自習教室開放

　◎全年開放自習室，每班均有導

師在班維持秩序......

同上 肆、全年無休K書中心

　　打造學生專屬自習空間，無分

平日或假日，全年開放......

肆、輔導老師績效責任制的評考

　◎採取最精確的評考，要求輔導

老師以最親切而詳盡的講解內

容和態度，爭取同學的信賴和

認同。以客觀的同學問問題次

數 和 反 應 作 為 評 核 依

據。......

同上 伍、頂尖台大輔導團隊

　　超越同業，聘請醫科、電機等

清一色台大高材生，提供一對

一家教式輔導，並定期對輔導

老師進行評量考核，未達標準

一律汰除。嚴格要求輔導老師

以最親切的態度和詳盡的講解

內容，爭取同學的信賴及認

同。

伍、兩階段的考前衝刺封班計畫：

　◎考前100天進入第一階段衝刺

計畫......

同上 作息表：

08:00-08:50早自習/晨考

08:50-09:00準備上課

09:00-10:25第一堂課

10:25-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20晚餐

18:20-21:30晚自習/輔導解惑

作息表：

07:50-08:40早讀晨考

08:40-08:50準備上課

08:50-10:20第一堂課

10:20-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10晚餐

18:10-18:40晚睡

18:40-21:40晚自習輔導

同上 留班查看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留班查看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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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

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依規

定予以警告，留班查看。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

約第☐章第☐項之規定。特予警

告，並觀後傚。

同上 退學處分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

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有權

依規定予以開除處分。

退學處分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

約第☐章第☐項規定，為維護班

風，特予開除處分。

學生公約 標題：端正讀書風氣，提升學習成

效，按時作息，堅持不懈，勤學苦

讀，精益求精

標題：為使班風純正，敦品勵學，

祛除不穩定性因子，達到最大的學

習效果......

同上 小標題：

壹:學生管理規定

貳:上課管理規定

參:曠缺考勤規定

小標題：

壹:教室管理規定

貳:曠缺考勤規定

參:行為舉止規定

壹：學生管理規定

①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條

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

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

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

食毒品、勒索、威脅同學或教唆

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

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

未經同意散發傳單、不實訊息或

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

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

務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

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電玩店、網

咖、撞球館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

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

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

者。

②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

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

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

服飾。

壹、教室管理規定

一、7時50前到班自習，12時50分

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

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

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

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領

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

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

班出具保證書始能繼續進班上

課。

二、所有晚自習或假日到班自習規

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記

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

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

要，須請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三、教室內嚴禁使用各種視聽器

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

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

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

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

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

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

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

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四、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隨時保持

清潔，下課後應清理個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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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

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

學處分。

④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

意完全遵守本班規定，不得以未

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

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列退學要

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

費或其他補償。

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

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

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

務。

五、班舍內及在本棟大樓各樓層

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

榔、喝酒。

六、如因法定疫情需要得配戴口罩

量體溫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

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

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同上 貳：上課管理規定

①8時前到班，13時10分前進班午

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

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

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

師請准並填外出單。未依規定者

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

自到班出具保證始能繼續進班上

課。

②所有晚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

列入考勤計算。學生須依規定參

與作息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

殊需求，需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③上課時間一律嚴禁趴下，並不得

於上課時間任意進出教室或上廁

所、倒水等。午睡時間一律不得

外出，一律皆需午睡，違者紀錄

曠課一小節。

④違反上課規定、上課不專心者或

不抄寫筆記者，一律強制留班查

看。

⑤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應隨時保持

整潔，下課後應清理以維護環境

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

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

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⑥教室內嚴禁使用行動電話、平板

電腦等通信器材，嚴禁閱讀與課

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

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

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

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

貳、曠缺考勤規定

一、事假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

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

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

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

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

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

規定辦理。

二、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

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

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

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

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

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

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

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

試資格。

三、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

午休各以一小時計：每堂課以

二小節計。遲到一次以曠課二

分之一小節計。如為住院檢附

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歿之喪假均

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缺課

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

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四、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

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

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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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

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

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⑦班內及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

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⑧如因法定疫情防疫，需配戴口罩

量體溫，如不配合不得進班。如

因感染重大疾病或接受隔離。如

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

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

絕。

同上 參、曠缺考勤規定

①事假需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

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

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

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

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

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②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

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

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

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

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

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

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

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③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

休各以一小時計算：每堂課以二

小節計算。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

之一小節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

的病假以各項考勤二分之一計。

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

沒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

期曠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

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

學。

④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

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

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參、行為舉止規定

一、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要

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

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

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

吸食毒品、勒戒威脅同學或教

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

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

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

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或足以

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

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

公物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

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彈子房、電

動玩具店、網咖及一般認定的

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

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

嚴重者。

二、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

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

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

暴露的服飾。

三、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

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

可予退學處分。

四、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

同意完全遵守本班約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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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

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

述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

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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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聲判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周明德


代  理  人  熊誦梅律師
            林伯榮律師
被      告  錢智仁




            林潤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聲請交付審判（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後，刑事訴訟法之交付審判制度即同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而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前開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前項前段情形，以交付審判之聲請，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案程序應依修正後之現行規定進行，合先敘明。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對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提出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罪、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2年1月19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下稱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2年3月13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處分書，認為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該處分書於112年3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全卷、高檢署智財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全卷（下稱上聲議字卷）核閱無訛，嗣聲請人於112年3月30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各該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見上聲議字卷第46至50頁反面、第53至55頁、第60頁，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稽，核聲請人之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程序相符，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故聲請人之聲請程序核屬適法。　　
三、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意旨如「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所載（詳附件）。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又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上揭制度之立法精神，其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使法院僭越檢察官之職權，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從而，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以告訴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之。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五、聲請人指摘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涉犯上開罪嫌，惟訊據被告二人均堅詞否認有為上開犯行，被告錢智仁辯稱：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均係由擔任陳名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陳名補習班）企劃主任之被告林潤德負責製作，其很有經驗，學生公約裡的相關規定係一般補習班都會有的生活公約，學科能力測驗（下稱學測）時間表及學測與指定科目考試測驗（下稱指考）行事曆都是教育部訂立的，伊對於其如何製作上開文宣品，均不知悉等語；被告林潤德則辯稱：陳名補習班之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文件均係伊製作的，伊係參考各家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過去的資料而做成的，伊認為這些內容不受著作權之保護等語。經查：
　㈠被告錢智仁為陳名補習班負責人，被告林潤德為陳名補習班之企劃主任，負責製作廣告文宣、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等文件，此有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59、261頁）、臺北市私立儒林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7至55頁、偵字第7517號卷第157至181、193至217頁）存卷可參，且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見偵字第7517號卷第249至250頁，偵續字卷第109至110、152至153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凡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具有原創性，及一定之表達形式，且非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所列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即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著作權法所謂之原創性者，包括原始性與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創作性係指該創作足以表達著作人之思想、感情，且與先前存在之作品，具有可資區別的變化，足以表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而言。又按依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為著作權法第10條之1所明定。是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創作內容必須已形諸於外部，具備一定外部表現形式，方合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著作權法所保護者，為具有原創性之「表達方式」，而不及於創作之構想或觀念。
　㈢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其左側為一般月曆形式之格式，中間欄位為「重要行事」欄，最右側之欄位則為「重要特定日」欄，「重要行事」欄內記載週考、學測考試、模擬考之進度，「重要特定日」欄則記載課程起始日、國定假日、學測、指考、考前衝刺時間，該行事曆格式及欄位之編排、設計要與一般行事曆常見之格式無異，且「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亦僅係單純條列國定假日、學測、模擬考或複習考之進度，而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之格式均係以科目/週次、日期/科目為欄位標目，此種格式編排方式亦與一般考試複習表格形式相仿，坊間補習班亦大部分係以此表格編排形式呈現進度範圍，此亦有他家補習班之文宣資料（見偵續字卷第192至194、197頁）存卷可佐，該等表格內記載之內容為各科目考試內容、進度，此與上開行事曆「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同屬創作人對於複習考試內容之編排及規劃，實為「思想」之展現，又該等考試複習進度之「描述」無法體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且考試複習進度及內容亦均為公告週知之學測及指考測驗範圍及課綱，此亦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考試簡章影本（見偵7517卷第87至90頁）可參，故此部分文件內容要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㈣復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上開兩份文宣之標題不同，其內記載之內容則均為班級管理、筆記檢查及作業訂正、自習空間利用、輔導團隊之描述，兩份文宣內縱有如附表所列文字用語相似之處，惟此文字用語均為一般敘述學生管理及教師資格要求時常用之文字表達方式，未能以此窺見著作人之感情及創作之獨特性；而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亦屬一般製作相關公告及表格常見之格式及敘述方式，作息表內之描述亦乃屬作息及課程時間規劃之「思想」展現，在表達之形式上亦屬單純機械式之描述，故此部分亦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㈤又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生公約，雖有如附表所示相似之文字敘述及內容，然細觀該學生公約之內容，均係闡述學生之行為規範、退學之要件、服儀要求、請假規定、缺曠課考勤計算等事項，此等要求及規定，實與一般學校或教育機構對學子求學期間，於行為舉止或服儀之要求、課間管理規範、缺曠課處理方式或退學要件等規定並無太大之差異，且表達上開要求及規範時使用之文字及語法亦屬一般陳述上開事項時普遍使用之敘事方式，未能呈現作者在思想上或感情上一定精神內涵，自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六、綜上所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及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依據偵查結果，認為聲請人指訴被告二人違反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嫌，犯罪嫌疑不足，因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於事實調查程序及相關事證之評價認定，於法均無不合，復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以上開不起訴處分、再議處分已為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並不足採。況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亦認依現有證據所能證明被告等人所涉嫌疑，尚不足以跨越起訴門檻，是本案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理由。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佳靜
　　　　　　　　　　　　　　　　　法　官　 謝昀芳
　　　　　　　　　　　　　　　　　法　官　 郭子彰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璁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據爭著作與系爭著作對照表
		著作之名稱

		陳名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儒林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

		壹、班級管理
　　主任親自帶班督導，並搭配2-3位導師全天候管理......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壹、晚自息
　◎全員留班晚自習，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同上

		貳、嚴格執行曠缺考勤
　　嚴格要求出缺勤及請假依本班規定，晚自習視同正課，全員留班晚自習。......



		貳、筆記、作業的檢查和訂正
　◎上課必須認真記筆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處，由輔導老師展開約談，務使及時改善問題。



		同上

		參、筆記檢查、作業訂正
　 要求上課必須認真抄筆 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及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者，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主任，由輔導老師主動展開約談，即時協助改善問題。

		參、全年無休的自習教室開放
　◎全年開放自習室，每班均有導師在班維持秩序......



		同上

		肆、全年無休K書中心
　　打造學生專屬自習空間，無分平日或假日，全年開放......

		肆、輔導老師績效責任制的評考
　◎採取最精確的評考，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而詳盡的講解內容和態度，爭取同學的信賴和認同。以客觀的同學問問題次數和反應作為評核依據。......



		同上

		伍、頂尖台大輔導團隊
　　超越同業，聘請醫科、電機等清一色台大高材生，提供一對一家教式輔導，並定期對輔導老師進行評量考核，未達標準一律汰除。嚴格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的態度和詳盡的講解內容，爭取同學的信賴及認同。

		伍、兩階段的考前衝刺封班計畫：
　◎考前100天進入第一階段衝刺計畫......



		同上

		作息表：
08:00-08:50早自習/晨考
08:50-09:00準備上課
09:00-10:25第一堂課
10:25-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20晚餐
18:20-21:30晚自習/輔導解惑

		作息表：
07:50-08:40早讀晨考
08:40-08:50準備上課
08:50-10:20第一堂課
10:20-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10晚餐
18:10-18:40晚睡
18:40-21:40晚自習輔導



		同上

		留班查看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依規定予以警告，留班查看。

		留班查看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之規定。特予警告，並觀後傚。



		同上

		退學處分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有權依規定予以開除處分。

		退學處分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為維護班風，特予開除處分。



		學生公約

		標題：端正讀書風氣，提升學習成效，按時作息，堅持不懈，勤學苦讀，精益求精

		標題：為使班風純正，敦品勵學，祛除不穩定性因子，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同上

		小標題：
壹:學生管理規定
貳:上課管理規定
參:曠缺考勤規定

		小標題：
壹:教室管理規定
貳:曠缺考勤規定
參:行為舉止規定



		


		壹：學生管理規定
①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條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索、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不實訊息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務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電玩店、網咖、撞球館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②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③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④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規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列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壹、教室管理規定
一、7時50前到班自習，12時5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領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書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二、所有晚自習或假日到班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記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要，須請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三、教室內嚴禁使用各種視聽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四、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隨時保持清潔，下課後應清理個人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五、班舍內及在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六、如因法定疫情需要得配戴口罩量體溫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同上

		貳：上課管理規定
①8時前到班，13時1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②所有晚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計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求，需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③上課時間一律嚴禁趴下，並不得於上課時間任意進出教室或上廁所、倒水等。午睡時間一律不得外出，一律皆需午睡，違者紀錄曠課一小節。
④違反上課規定、上課不專心者或不抄寫筆記者，一律強制留班查看。
⑤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應隨時保持整潔，下課後應清理以維護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⑥教室內嚴禁使用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通信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⑦班內及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⑧如因法定疫情防疫，需配戴口罩量體溫，如不配合不得進班。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貳、曠缺考勤規定
一、事假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二、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三、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每堂課以二小節計。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歿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缺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四、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同上

		參、曠缺考勤規定
①事假需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②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③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算：每堂課以二小節計算。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的病假以各項考勤二分之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沒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④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參、行為舉止規定
一、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要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戒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物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彈子房、電動玩具店、網咖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二、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三、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四、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約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述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聲判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周明德

代  理  人  熊誦梅律師
            林伯榮律師
被      告  錢智仁


            林潤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
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聲請交付審判（視為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2年3月
    30日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後，刑事訴訟法之交付審判制度即
    同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而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
    之17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前開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
    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
    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前項前段情
    形，以交付審判之聲請，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案程
    序應依修正後之現行規定進行，合先敘明。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法已不得
    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
    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
    ）對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提出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
    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
    產權罪、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之告訴，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2年1月
    19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
    8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
    察署智慧財產分署（下稱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2年3
    月13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處分書，認為再議無理由
    而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該處分書於112年3月22日送達予聲請
    人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
    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全卷、高檢署智財分
    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全卷（下稱上聲議字卷）核閱無
    訛，嗣聲請人於112年3月30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
    聲請交付審判（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各該處分書、送達
    證書、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見上聲議字卷
    第46至50頁反面、第53至55頁、第60頁，本院卷第5頁）在
    卷可稽，核聲請人之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強制律
    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程序
    相符，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故聲
    請人之聲請程序核屬適法。　　
三、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意旨如「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所載（
    詳附件）。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
    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
    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
    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
    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
    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
    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
    「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
    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
    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又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
    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
    查。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上揭制度之立法精神，其調
    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
    人新提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
    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
    使法院僭越檢察官之職權，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是
    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
    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從而，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
    ，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以告訴人之聲
    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之。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
    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
    。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
    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
    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
    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
    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
    罪資料；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
    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
五、聲請人指摘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涉犯上開罪嫌，惟訊據被告
    二人均堅詞否認有為上開犯行，被告錢智仁辯稱：廣告文宣
    、複習表、學生公約等均係由擔任陳名文理短期補習班（下
    稱陳名補習班）企劃主任之被告林潤德負責製作，其很有經
    驗，學生公約裡的相關規定係一般補習班都會有的生活公約
    ，學科能力測驗（下稱學測）時間表及學測與指定科目考試
    測驗（下稱指考）行事曆都是教育部訂立的，伊對於其如何
    製作上開文宣品，均不知悉等語；被告林潤德則辯稱：陳名
    補習班之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文件均係伊製作的
    ，伊係參考各家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過去的資料而做成的，
    伊認為這些內容不受著作權之保護等語。經查：
　㈠被告錢智仁為陳名補習班負責人，被告林潤德為陳名補習班
    之企劃主任，負責製作廣告文宣、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
    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
    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
    等文件，此有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他字第13413
    號卷第259、261頁）、臺北市私立儒林文理短期補習班（下
    稱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
    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
    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
    範圍表、學生公約（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7至55頁、偵字
    第7517號卷第157至181、193至217頁）存卷可參，且為被告
    二人所不爭執（見偵字第7517號卷第249至250頁，偵續字卷
    第109至110、152至153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
    時曆，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3款定
    有明文。次按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
    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凡屬於文
    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具有原創性，及一
    定之表達形式，且非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所列不得為著作權
    之標的，即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著作權法所謂之
    原創性者，包括原始性與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
    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創作性係指該創作足
    以表達著作人之思想、感情，且與先前存在之作品，具有可
    資區別的變化，足以表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而言。又按
    依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
    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
    理、發現，為著作權法第10條之1所明定。是著作權之保護
    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創作內容必須已形諸於外
    部，具備一定外部表現形式，方合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著作權法所保護者
    ，為具有原創性之「表達方式」，而不及於創作之構想或觀
    念。
　㈢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其左
    側為一般月曆形式之格式，中間欄位為「重要行事」欄，最
    右側之欄位則為「重要特定日」欄，「重要行事」欄內記載
    週考、學測考試、模擬考之進度，「重要特定日」欄則記載
    課程起始日、國定假日、學測、指考、考前衝刺時間，該行
    事曆格式及欄位之編排、設計要與一般行事曆常見之格式無
    異，且「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亦僅
    係單純條列國定假日、學測、模擬考或複習考之進度，而儒
    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
    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
    圍表之格式均係以科目/週次、日期/科目為欄位標目，此種
    格式編排方式亦與一般考試複習表格形式相仿，坊間補習班
    亦大部分係以此表格編排形式呈現進度範圍，此亦有他家補
    習班之文宣資料（見偵續字卷第192至194、197頁）存卷可
    佐，該等表格內記載之內容為各科目考試內容、進度，此與
    上開行事曆「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
    同屬創作人對於複習考試內容之編排及規劃，實為「思想」
    之展現，又該等考試複習進度之「描述」無法體現創作人之
    個性及獨特性，且考試複習進度及內容亦均為公告週知之學
    測及指考測驗範圍及課綱，此亦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
    年度考試簡章影本（見偵7517卷第87至90頁）可參，故此部
    分文件內容要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㈣復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
    息表，上開兩份文宣之標題不同，其內記載之內容則均為班
    級管理、筆記檢查及作業訂正、自習空間利用、輔導團隊之
    描述，兩份文宣內縱有如附表所列文字用語相似之處，惟此
    文字用語均為一般敘述學生管理及教師資格要求時常用之文
    字表達方式，未能以此窺見著作人之感情及創作之獨特性；
    而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亦屬一般製作相關公告及表格常見之
    格式及敘述方式，作息表內之描述亦乃屬作息及課程時間規
    劃之「思想」展現，在表達之形式上亦屬單純機械式之描述
    ，故此部分亦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㈤又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生公約，雖有如附表所示相
    似之文字敘述及內容，然細觀該學生公約之內容，均係闡述
    學生之行為規範、退學之要件、服儀要求、請假規定、缺曠
    課考勤計算等事項，此等要求及規定，實與一般學校或教育
    機構對學子求學期間，於行為舉止或服儀之要求、課間管理
    規範、缺曠課處理方式或退學要件等規定並無太大之差異，
    且表達上開要求及規範時使用之文字及語法亦屬一般陳述上
    開事項時普遍使用之敘事方式，未能呈現作者在思想上或感
    情上一定精神內涵，自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六、綜上所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及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依據
    偵查結果，認為聲請人指訴被告二人違反違反著作權法第91
    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
    侵害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嫌，犯
    罪嫌疑不足，因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於事
    實調查程序及相關事證之評價認定，於法均無不合，復無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意旨仍以上開不起訴處分、再議處分已為論斷之事項，再
    為爭執，並不足採。況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亦認
    依現有證據所能證明被告等人所涉嫌疑，尚不足以跨越起訴
    門檻，是本案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理由。聲請人猶
    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佳靜
　　　　　　　　　　　　　　　　　法　官　 謝昀芳
　　　　　　　　　　　　　　　　　法　官　 郭子彰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璁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據爭著作與系爭著作對照表
著作之名稱 陳名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儒林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 壹、班級管理 　　主任親自帶班督導，並搭配2-3位導師全天候管理......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壹、晚自息 　◎全員留班晚自習，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同上 貳、嚴格執行曠缺考勤 　　嚴格要求出缺勤及請假依本班規定，晚自習視同正課，全員留班晚自習。......  貳、筆記、作業的檢查和訂正 　◎上課必須認真記筆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處，由輔導老師展開約談，務使及時改善問題。 同上 參、筆記檢查、作業訂正 　 要求上課必須認真抄筆 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及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者，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主任，由輔導老師主動展開約談，即時協助改善問題。 參、全年無休的自習教室開放 　◎全年開放自習室，每班均有導師在班維持秩序...... 同上 肆、全年無休K書中心 　　打造學生專屬自習空間，無分平日或假日，全年開放...... 肆、輔導老師績效責任制的評考 　◎採取最精確的評考，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而詳盡的講解內容和態度，爭取同學的信賴和認同。以客觀的同學問問題次數和反應作為評核依據。...... 同上 伍、頂尖台大輔導團隊 　　超越同業，聘請醫科、電機等清一色台大高材生，提供一對一家教式輔導，並定期對輔導老師進行評量考核，未達標準一律汰除。嚴格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的態度和詳盡的講解內容，爭取同學的信賴及認同。 伍、兩階段的考前衝刺封班計畫： 　◎考前100天進入第一階段衝刺計畫...... 同上 作息表： 08:00-08:50早自習/晨考 08:50-09:00準備上課 09:00-10:25第一堂課 10:25-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20晚餐 18:20-21:30晚自習/輔導解惑 作息表： 07:50-08:40早讀晨考 08:40-08:50準備上課 08:50-10:20第一堂課 10:20-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10晚餐 18:10-18:40晚睡 18:40-21:40晚自習輔導 同上 留班查看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依規定予以警告，留班查看。 留班查看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之規定。特予警告，並觀後傚。 同上 退學處分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有權依規定予以開除處分。 退學處分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為維護班風，特予開除處分。 學生公約 標題：端正讀書風氣，提升學習成效，按時作息，堅持不懈，勤學苦讀，精益求精 標題：為使班風純正，敦品勵學，祛除不穩定性因子，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同上 小標題： 壹:學生管理規定 貳:上課管理規定 參:曠缺考勤規定 小標題： 壹:教室管理規定 貳:曠缺考勤規定 參:行為舉止規定  壹：學生管理規定 ①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條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索、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不實訊息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務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電玩店、網咖、撞球館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②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③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④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規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列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壹、教室管理規定 一、7時50前到班自習，12時5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領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書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二、所有晚自習或假日到班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記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要，須請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三、教室內嚴禁使用各種視聽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四、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隨時保持清潔，下課後應清理個人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五、班舍內及在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六、如因法定疫情需要得配戴口罩量體溫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同上 貳：上課管理規定 ①8時前到班，13時1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②所有晚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計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求，需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③上課時間一律嚴禁趴下，並不得於上課時間任意進出教室或上廁所、倒水等。午睡時間一律不得外出，一律皆需午睡，違者紀錄曠課一小節。 ④違反上課規定、上課不專心者或不抄寫筆記者，一律強制留班查看。 ⑤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應隨時保持整潔，下課後應清理以維護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⑥教室內嚴禁使用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通信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⑦班內及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⑧如因法定疫情防疫，需配戴口罩量體溫，如不配合不得進班。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貳、曠缺考勤規定 一、事假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二、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三、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每堂課以二小節計。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歿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缺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四、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同上 參、曠缺考勤規定 ①事假需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②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③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算：每堂課以二小節計算。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的病假以各項考勤二分之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沒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④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參、行為舉止規定 一、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要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戒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物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彈子房、電動玩具店、網咖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二、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三、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四、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約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述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聲判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周明德


代  理  人  熊誦梅律師
            林伯榮律師
被      告  錢智仁




            林潤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聲請交付審判（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後，刑事訴訟法之交付審判制度即同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而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前開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前項前段情形，以交付審判之聲請，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案程序應依修正後之現行規定進行，合先敘明。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對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提出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罪、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2年1月19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下稱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2年3月13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處分書，認為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該處分書於112年3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全卷、高檢署智財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全卷（下稱上聲議字卷）核閱無訛，嗣聲請人於112年3月30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各該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見上聲議字卷第46至50頁反面、第53至55頁、第60頁，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稽，核聲請人之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程序相符，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故聲請人之聲請程序核屬適法。　　
三、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意旨如「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所載（詳附件）。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又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上揭制度之立法精神，其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使法院僭越檢察官之職權，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從而，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以告訴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之。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五、聲請人指摘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涉犯上開罪嫌，惟訊據被告二人均堅詞否認有為上開犯行，被告錢智仁辯稱：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均係由擔任陳名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陳名補習班）企劃主任之被告林潤德負責製作，其很有經驗，學生公約裡的相關規定係一般補習班都會有的生活公約，學科能力測驗（下稱學測）時間表及學測與指定科目考試測驗（下稱指考）行事曆都是教育部訂立的，伊對於其如何製作上開文宣品，均不知悉等語；被告林潤德則辯稱：陳名補習班之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文件均係伊製作的，伊係參考各家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過去的資料而做成的，伊認為這些內容不受著作權之保護等語。經查：
　㈠被告錢智仁為陳名補習班負責人，被告林潤德為陳名補習班之企劃主任，負責製作廣告文宣、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等文件，此有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59、261頁）、臺北市私立儒林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7至55頁、偵字第7517號卷第157至181、193至217頁）存卷可參，且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見偵字第7517號卷第249至250頁，偵續字卷第109至110、152至153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凡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具有原創性，及一定之表達形式，且非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所列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即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著作權法所謂之原創性者，包括原始性與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創作性係指該創作足以表達著作人之思想、感情，且與先前存在之作品，具有可資區別的變化，足以表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而言。又按依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為著作權法第10條之1所明定。是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創作內容必須已形諸於外部，具備一定外部表現形式，方合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著作權法所保護者，為具有原創性之「表達方式」，而不及於創作之構想或觀念。
　㈢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其左側為一般月曆形式之格式，中間欄位為「重要行事」欄，最右側之欄位則為「重要特定日」欄，「重要行事」欄內記載週考、學測考試、模擬考之進度，「重要特定日」欄則記載課程起始日、國定假日、學測、指考、考前衝刺時間，該行事曆格式及欄位之編排、設計要與一般行事曆常見之格式無異，且「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亦僅係單純條列國定假日、學測、模擬考或複習考之進度，而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之格式均係以科目/週次、日期/科目為欄位標目，此種格式編排方式亦與一般考試複習表格形式相仿，坊間補習班亦大部分係以此表格編排形式呈現進度範圍，此亦有他家補習班之文宣資料（見偵續字卷第192至194、197頁）存卷可佐，該等表格內記載之內容為各科目考試內容、進度，此與上開行事曆「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同屬創作人對於複習考試內容之編排及規劃，實為「思想」之展現，又該等考試複習進度之「描述」無法體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且考試複習進度及內容亦均為公告週知之學測及指考測驗範圍及課綱，此亦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考試簡章影本（見偵7517卷第87至90頁）可參，故此部分文件內容要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㈣復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上開兩份文宣之標題不同，其內記載之內容則均為班級管理、筆記檢查及作業訂正、自習空間利用、輔導團隊之描述，兩份文宣內縱有如附表所列文字用語相似之處，惟此文字用語均為一般敘述學生管理及教師資格要求時常用之文字表達方式，未能以此窺見著作人之感情及創作之獨特性；而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亦屬一般製作相關公告及表格常見之格式及敘述方式，作息表內之描述亦乃屬作息及課程時間規劃之「思想」展現，在表達之形式上亦屬單純機械式之描述，故此部分亦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㈤又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生公約，雖有如附表所示相似之文字敘述及內容，然細觀該學生公約之內容，均係闡述學生之行為規範、退學之要件、服儀要求、請假規定、缺曠課考勤計算等事項，此等要求及規定，實與一般學校或教育機構對學子求學期間，於行為舉止或服儀之要求、課間管理規範、缺曠課處理方式或退學要件等規定並無太大之差異，且表達上開要求及規範時使用之文字及語法亦屬一般陳述上開事項時普遍使用之敘事方式，未能呈現作者在思想上或感情上一定精神內涵，自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六、綜上所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及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依據偵查結果，認為聲請人指訴被告二人違反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嫌，犯罪嫌疑不足，因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於事實調查程序及相關事證之評價認定，於法均無不合，復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以上開不起訴處分、再議處分已為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並不足採。況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亦認依現有證據所能證明被告等人所涉嫌疑，尚不足以跨越起訴門檻，是本案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理由。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佳靜
　　　　　　　　　　　　　　　　　法　官　 謝昀芳
　　　　　　　　　　　　　　　　　法　官　 郭子彰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璁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據爭著作與系爭著作對照表
		著作之名稱

		陳名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儒林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

		壹、班級管理
　　主任親自帶班督導，並搭配2-3位導師全天候管理......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壹、晚自息
　◎全員留班晚自習，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同上

		貳、嚴格執行曠缺考勤
　　嚴格要求出缺勤及請假依本班規定，晚自習視同正課，全員留班晚自習。......



		貳、筆記、作業的檢查和訂正
　◎上課必須認真記筆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處，由輔導老師展開約談，務使及時改善問題。



		同上

		參、筆記檢查、作業訂正
　 要求上課必須認真抄筆 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及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者，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主任，由輔導老師主動展開約談，即時協助改善問題。

		參、全年無休的自習教室開放
　◎全年開放自習室，每班均有導師在班維持秩序......



		同上

		肆、全年無休K書中心
　　打造學生專屬自習空間，無分平日或假日，全年開放......

		肆、輔導老師績效責任制的評考
　◎採取最精確的評考，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而詳盡的講解內容和態度，爭取同學的信賴和認同。以客觀的同學問問題次數和反應作為評核依據。......



		同上

		伍、頂尖台大輔導團隊
　　超越同業，聘請醫科、電機等清一色台大高材生，提供一對一家教式輔導，並定期對輔導老師進行評量考核，未達標準一律汰除。嚴格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的態度和詳盡的講解內容，爭取同學的信賴及認同。

		伍、兩階段的考前衝刺封班計畫：
　◎考前100天進入第一階段衝刺計畫......



		同上

		作息表：
08:00-08:50早自習/晨考
08:50-09:00準備上課
09:00-10:25第一堂課
10:25-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20晚餐
18:20-21:30晚自習/輔導解惑

		作息表：
07:50-08:40早讀晨考
08:40-08:50準備上課
08:50-10:20第一堂課
10:20-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10晚餐
18:10-18:40晚睡
18:40-21:40晚自習輔導



		同上

		留班查看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依規定予以警告，留班查看。

		留班查看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之規定。特予警告，並觀後傚。



		同上

		退學處分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有權依規定予以開除處分。

		退學處分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為維護班風，特予開除處分。



		學生公約

		標題：端正讀書風氣，提升學習成效，按時作息，堅持不懈，勤學苦讀，精益求精

		標題：為使班風純正，敦品勵學，祛除不穩定性因子，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同上

		小標題：
壹:學生管理規定
貳:上課管理規定
參:曠缺考勤規定

		小標題：
壹:教室管理規定
貳:曠缺考勤規定
參:行為舉止規定



		


		壹：學生管理規定
①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條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索、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不實訊息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務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電玩店、網咖、撞球館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②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③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④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規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列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壹、教室管理規定
一、7時50前到班自習，12時5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領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書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二、所有晚自習或假日到班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記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要，須請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三、教室內嚴禁使用各種視聽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四、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隨時保持清潔，下課後應清理個人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五、班舍內及在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六、如因法定疫情需要得配戴口罩量體溫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同上

		貳：上課管理規定
①8時前到班，13時1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②所有晚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計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求，需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③上課時間一律嚴禁趴下，並不得於上課時間任意進出教室或上廁所、倒水等。午睡時間一律不得外出，一律皆需午睡，違者紀錄曠課一小節。
④違反上課規定、上課不專心者或不抄寫筆記者，一律強制留班查看。
⑤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應隨時保持整潔，下課後應清理以維護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⑥教室內嚴禁使用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通信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⑦班內及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⑧如因法定疫情防疫，需配戴口罩量體溫，如不配合不得進班。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貳、曠缺考勤規定
一、事假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二、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三、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每堂課以二小節計。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歿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缺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四、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同上

		參、曠缺考勤規定
①事假需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②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③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算：每堂課以二小節計算。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的病假以各項考勤二分之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沒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④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參、行為舉止規定
一、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要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戒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物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彈子房、電動玩具店、網咖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二、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三、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四、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約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述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聲判字第73號
聲  請  人  周明德

代  理  人  熊誦梅律師
            林伯榮律師
被      告  錢智仁


            林潤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聲請交付審判（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提出交付審判之聲請後，刑事訴訟法之交付審判制度即同法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規定業於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而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7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前開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而未確定之聲請交付審判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前項前段情形，以交付審判之聲請，視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故本案程序應依修正後之現行規定進行，合先敘明。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即告訴人周明德（下稱聲請人）對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提出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罪、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2年1月19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下稱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2年3月13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處分書，認為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再議之處分，該處分書於112年3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續字第224號、111年度偵字第23316、32378號全卷、高檢署智財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7號全卷（下稱上聲議字卷）核閱無訛，嗣聲請人於112年3月30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各該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見上聲議字卷第46至50頁反面、第53至55頁、第60頁，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稽，核聲請人之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程序相符，且查無聲請人有何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故聲請人之聲請程序核屬適法。　　
三、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意旨如「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所載（詳附件）。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又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上揭制度之立法精神，其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使法院僭越檢察官之職權，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從而，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以告訴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之。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五、聲請人指摘被告錢智仁、林潤德涉犯上開罪嫌，惟訊據被告二人均堅詞否認有為上開犯行，被告錢智仁辯稱：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均係由擔任陳名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陳名補習班）企劃主任之被告林潤德負責製作，其很有經驗，學生公約裡的相關規定係一般補習班都會有的生活公約，學科能力測驗（下稱學測）時間表及學測與指定科目考試測驗（下稱指考）行事曆都是教育部訂立的，伊對於其如何製作上開文宣品，均不知悉等語；被告林潤德則辯稱：陳名補習班之廣告文宣、複習表、學生公約等文件均係伊製作的，伊係參考各家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過去的資料而做成的，伊認為這些內容不受著作權之保護等語。經查：
　㈠被告錢智仁為陳名補習班負責人，被告林潤德為陳名補習班之企劃主任，負責製作廣告文宣、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等文件，此有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59、261頁）、臺北市私立儒林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學生公約（見他字第13413號卷第27至55頁、偵字第7517號卷第157至181、193至217頁）存卷可參，且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見偵字第7517號卷第249至250頁，偵續字卷第109至110、152至153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凡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具有原創性，及一定之表達形式，且非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所列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即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著作權法所謂之原創性者，包括原始性與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創作性係指該創作足以表達著作人之思想、感情，且與先前存在之作品，具有可資區別的變化，足以表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而言。又按依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為著作權法第10條之1所明定。是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創作內容必須已形諸於外部，具備一定外部表現形式，方合保護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著作權法所保護者，為具有原創性之「表達方式」，而不及於創作之構想或觀念。
　㈢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行事曆，其左側為一般月曆形式之格式，中間欄位為「重要行事」欄，最右側之欄位則為「重要特定日」欄，「重要行事」欄內記載週考、學測考試、模擬考之進度，「重要特定日」欄則記載課程起始日、國定假日、學測、指考、考前衝刺時間，該行事曆格式及欄位之編排、設計要與一般行事曆常見之格式無異，且「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亦僅係單純條列國定假日、學測、模擬考或複習考之進度，而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測班/指考班週考預定進度範圍表、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段考進度範圍表、複習考進度範圍表之格式均係以科目/週次、日期/科目為欄位標目，此種格式編排方式亦與一般考試複習表格形式相仿，坊間補習班亦大部分係以此表格編排形式呈現進度範圍，此亦有他家補習班之文宣資料（見偵續字卷第192至194、197頁）存卷可佐，該等表格內記載之內容為各科目考試內容、進度，此與上開行事曆「重要行事」及「重要特定日」欄位內之記載，同屬創作人對於複習考試內容之編排及規劃，實為「思想」之展現，又該等考試複習進度之「描述」無法體現創作人之個性及獨特性，且考試複習進度及內容亦均為公告週知之學測及指考測驗範圍及課綱，此亦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考試簡章影本（見偵7517卷第87至90頁）可參，故此部分文件內容要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㈣復觀諸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上開兩份文宣之標題不同，其內記載之內容則均為班級管理、筆記檢查及作業訂正、自習空間利用、輔導團隊之描述，兩份文宣內縱有如附表所列文字用語相似之處，惟此文字用語均為一般敘述學生管理及教師資格要求時常用之文字表達方式，未能以此窺見著作人之感情及創作之獨特性；而處分公告及作息表，亦屬一般製作相關公告及表格常見之格式及敘述方式，作息表內之描述亦乃屬作息及課程時間規劃之「思想」展現，在表達之形式上亦屬單純機械式之描述，故此部分亦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㈤又儒林補習班及陳名補習班之學生公約，雖有如附表所示相似之文字敘述及內容，然細觀該學生公約之內容，均係闡述學生之行為規範、退學之要件、服儀要求、請假規定、缺曠課考勤計算等事項，此等要求及規定，實與一般學校或教育機構對學子求學期間，於行為舉止或服儀之要求、課間管理規範、缺曠課處理方式或退學要件等規定並無太大之差異，且表達上開要求及規範時使用之文字及語法亦屬一般陳述上開事項時普遍使用之敘事方式，未能呈現作者在思想上或感情上一定精神內涵，自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六、綜上所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及高檢署智財分署檢察長依據偵查結果，認為聲請人指訴被告二人違反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同法第92條擅自以重製、改作與公開傳輸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同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人格權等罪嫌，犯罪嫌疑不足，因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於事實調查程序及相關事證之評價認定，於法均無不合，復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仍以上開不起訴處分、再議處分已為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並不足採。況本院依職權調閱全卷審核結果，亦認依現有證據所能證明被告等人所涉嫌疑，尚不足以跨越起訴門檻，是本案亦未存有應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理由。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佳靜
　　　　　　　　　　　　　　　　　法　官　 謝昀芳
　　　　　　　　　　　　　　　　　法　官　 郭子彰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璁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據爭著作與系爭著作對照表
著作之名稱 陳名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儒林補習班相關著作內容 招生文宣、處分公告及作息表 壹、班級管理 　　主任親自帶班督導，並搭配2-3位導師全天候管理......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壹、晚自息 　◎全員留班晚自習，請假須獲准，缺席立刻通知家長...... 同上 貳、嚴格執行曠缺考勤 　　嚴格要求出缺勤及請假依本班規定，晚自習視同正課，全員留班晚自習。......  貳、筆記、作業的檢查和訂正 　◎上課必須認真記筆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處，由輔導老師展開約談，務使及時改善問題。 同上 參、筆記檢查、作業訂正 　 要求上課必須認真抄筆 記，課後用心寫作業，每天下午5:10～5:40，導師嚴格檢查，鞭策學生上課的認真度及課後的用心度。 　 導師維護班內秩序及督導學生功課，嚴格要求每次考完試訂正考卷，成績明顯退步者，立刻送交名單至學務主任，由輔導老師主動展開約談，即時協助改善問題。 參、全年無休的自習教室開放 　◎全年開放自習室，每班均有導師在班維持秩序...... 同上 肆、全年無休K書中心 　　打造學生專屬自習空間，無分平日或假日，全年開放...... 肆、輔導老師績效責任制的評考 　◎採取最精確的評考，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而詳盡的講解內容和態度，爭取同學的信賴和認同。以客觀的同學問問題次數和反應作為評核依據。...... 同上 伍、頂尖台大輔導團隊 　　超越同業，聘請醫科、電機等清一色台大高材生，提供一對一家教式輔導，並定期對輔導老師進行評量考核，未達標準一律汰除。嚴格要求輔導老師以最親切的態度和詳盡的講解內容，爭取同學的信賴及認同。 伍、兩階段的考前衝刺封班計畫： 　◎考前100天進入第一階段衝刺計畫...... 同上 作息表： 08:00-08:50早自習/晨考 08:50-09:00準備上課 09:00-10:25第一堂課 10:25-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20晚餐 18:20-21:30晚自習/輔導解惑 作息表： 07:50-08:40早讀晨考 08:40-08:50準備上課 08:50-10:20第一堂課 10:20-10:40休息　  ...... 17:10-17:40檢查筆記 17:40-18:10晚餐 18:10-18:40晚睡 18:40-21:40晚自習輔導 同上 留班查看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依規定予以警告，留班查看。 留班查看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之規定。特予警告，並觀後傚。 同上 退學處分公告 陳名升大公告 查☐☐班　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本班有權依規定予以開除處分。 退學處分公告 公告年輔字第　號 查☐☐班學生☐☐☐因違反學生公約第☐章第☐項規定，為維護班風，特予開除處分。 學生公約 標題：端正讀書風氣，提升學習成效，按時作息，堅持不懈，勤學苦讀，精益求精 標題：為使班風純正，敦品勵學，祛除不穩定性因子，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同上 小標題： 壹:學生管理規定 貳:上課管理規定 參:曠缺考勤規定 小標題： 壹:教室管理規定 貳:曠缺考勤規定 參:行為舉止規定  壹：學生管理規定 ①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條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索、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不實訊息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務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電玩店、網咖、撞球館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②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③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④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規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列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壹、教室管理規定 一、7時50前到班自習，12時5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領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書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二、所有晚自習或假日到班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記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要，須請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三、教室內嚴禁使用各種視聽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四、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隨時保持清潔，下課後應清理個人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五、班舍內及在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六、如因法定疫情需要得配戴口罩量體溫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同上 貳：上課管理規定 ①8時前到班，13時10分前進班午睡，違反規定者須接受懲處。經常遲到或拒受處罰者，一律不准進班。在班期間外出，一律向導師請准並填外出單。未依規定者以曠課論。屢犯者一律由家長親自到班出具保證始能繼續進班上課。 ②所有晚自習規定，均視為正課，列入考勤計算。學生須依規定參與作息並遵守各項要求。如有特殊需求，需家長出具證明請假。 ③上課時間一律嚴禁趴下，並不得於上課時間任意進出教室或上廁所、倒水等。午睡時間一律不得外出，一律皆需午睡，違者紀錄曠課一小節。 ④違反上課規定、上課不專心者或不抄寫筆記者，一律強制留班查看。 ⑤個人抽屜及四週環境應隨時保持整潔，下課後應清理以維護環境整潔。嚴格禁止製造本棟大樓其他樓層髒亂，不遵守規定或製造髒亂者，一律要求勞動服務。　　　 ⑥教室內嚴禁使用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通信器材，嚴禁閱讀與課業無關的不當書報雜誌，嚴禁上課時間使用行動電話等通信器材，違者一律沒入、管收並通知家長具名領回。親友來電一律由本班留話轉達，未經許可不准使用或接聽電話。上課時間除緊急事項外，一律禁止會客。 ⑦班內及本棟大樓各樓層內，全面禁止抽菸、嚼食檳榔、喝酒。 ⑧如因法定疫情防疫，需配戴口罩量體溫，如不配合不得進班。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或接受隔離。如因感染重大疾病應主動告知，得依班內要求停止上課，不得拒絕。 貳、曠缺考勤規定 一、事假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二、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三、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每堂課以二小節計。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歿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缺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四、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同上 參、曠缺考勤規定 ①事假需由家長事先請准並於銷假時繳交家長具名簽章的假單。病假一律檢附醫院證明始得銷假。如因特殊情形得檢附其他證明始得銷假。加補課視同正課，其他自習依平日正常作息規定辦理。 ②段考或複習考期間，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檢附公立醫院證明始得銷假。未經請准而未參加段考者，得取消日後參加各次段考的資格。段考曠缺考勤以平日考勤雙倍計算。週考缺考嚴重者，得勒令取消日後考試並由家長到班申請回復考試資格。 ③曠缺考勤計算，早讀、晨考、午休各以一小時計算：每堂課以二小節計算。遲到一次以曠課二分之一小節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的病假以各項考勤二分之一計。如為住院檢附醫院或直系親屬亡沒之喪假均不列入考勤計算。學期曠課累計達二十四小節或病事假累計達七十二小節，得予退學。 ④天然災害、流行傳染病疾及危機應變，依教育主管單位宣布高級中學以上停課為辦理依據。　  參、行為舉止規定 一、以下任何項內行為均為退學要件： 　◎言行舉止及態度不遜、不當者；有侮辱師長或不接受糾正、處分者。 　◎參加非法幫會或有打架鬥毆、吸食毒品、勒戒威脅同學或教唆上述行為者；有違警犯法致受治安機關處以拘留以上處分者。 　◎有教唆同學曠缺、轉換補習班、未經同意散發傳單或足以影響班風、上課秩序及求學氣氛者。 　◎撕毀公佈欄公告者；惡意毀損公物者，除了予以退學外並須照價賠償。 　◎在學任何時段涉足彈子房、電動玩具店、網咖及一般認定的不良場所者。 　◎考勤時數累計達到退學標準者。缺考嚴重經屢勸不聽情況嚴重者。 二、禁穿奇裝異服、背心短褲、拖鞋進班。男生禁戴耳環及其他違常裝飾，女生不宜穿著清涼暴露的服飾。 三、嚴禁作弊；嚴禁邀約非本班人士代課或進班。情節嚴重者，可予退學處分。 四、凡報名並完成註冊者，均表示同意完全遵守本班約定，不得以未充分瞭解規定或其他理由搪塞以上任何約定。凡符合上述退學要件，均無異議同意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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